
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公 告

2018年 第 49号

公开征求《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
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一系

列决策部署，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

作，省食品药品监管局（省食品安全办）牵头代省委办公厅、

省政府办公厅起草了《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见附件），现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，有关单位

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 2018年 6月 30日前，通过以下方式提出

意见和建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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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：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局（邮编：610017，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 98号 A区 408

室）。

二、通过传真方式将意见传至：028—86785723。

三、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1355932102@qq.com。

附件：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

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8年 6月 7日

mailto:三、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1355932102@qq.com。


- 3 -

附件

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保障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、民心工程，是各级党委

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食

品安全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，健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，提升

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，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

安全，现就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实施食

品安全战略，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

进一步加强党委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，强化政府食品安全属

地管理责任，着力构建党委政府负总体责任、企业负主体责任、

监管部门负监管责任、相关部门负协管责任、社会各方负共治

责任的食品安全“五位一体”责任体系，打造食品安全四川，保

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。

二、强化党委食品安全工作领导责任

（一）落实食品安全战略。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律法

规和中央关于食品安全的方针政策、决策部署，领导实施食品

安全战略。把食品安全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，纳入党委重要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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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日程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做到与党委其他重要工作同规

划、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党委领导作用。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听取 1

次食品安全工作汇报，部署食品安全工作，研究解决重点难点

问题。党委常委结合分工，定期开展专题调研，广泛听取监管

部门、食品生产经营者和群众的意见建议，推动解决食品安全

突出问题。各地党委每年向上级党委报告一次食品安全工作，

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建议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队伍建设。选优配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领

导班子，建强监管干部队伍，优化专业能力结构，落实日常工

作待遇，改善基本工作条件，重点解决好基层监管机构编制、

人员配备、基本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。

（四）凝聚各方共治合力。支持政府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监

管职责。领导和督促党委工作部门、其他机关、社会团体和组

织以及社会各界，主动参与和支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，加强食

品安全政策研究、舆论宣传、督查督办，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

法犯罪行为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工作。

三、强化政府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

（一）履行食品安全工作职责。各级政府要贯彻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的决策部署，统一领

导、组织、协调本地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食品

安全战略，将食品安全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

划。政府常务会议每年至少听取 1次食品安全工作汇报，政府

工作报告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部署，推动解决影响本地区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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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。逐级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，对下级政府

和本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有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督

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议。鼓励支持食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和先

进技术推广应用，加强产业政策引导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，提

升食品安全水平。

（二）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。健全统一权威的监管机构，

明晰事权划分，夯实基层基础，优化监管模式，提升食品安全

治理能力。健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体系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

领导组织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。领导和督促政府工作部

门加强食品安全工作，严格落实责任，做到各司其职、各负其

责，推动在食品安全源头治理、标准制定、风险防控、日常监

管、“两法”衔接、联合惩戒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、信息互通、

协调联动，凝聚齐抓共管合力，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食

品安全监管体系。

（三）加大食品安全工作保障力度。健全食品安全政府投

入保障机制，将食品安全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，加

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，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保障。下

大力解决基层监管所机构编制、人员配备、工作条件、执法装

备等实际问题，加强食品安全行政监督和技术支撑能力建设，

确保监管有职责、有岗位、有人员、有手段。

（四）推动解决食品安全重点难点问题。对涉及跨领域、

跨部门的重点难点工作，如粮食重金属污染治理、“地沟油”

治理、跨区域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，要坚持问题导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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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组织协调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，抓好督查督办，

统筹推动落实，严防区域性、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。

（五）充分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作用。各级食品安全委员

会每年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，听取各成员单位工作汇报，研

究部署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。加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建设

力度，充分发挥其综合统筹、组织协调、督查督办、考核评价

等作用。

四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

（一）落实“一岗双责”。各级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

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地区食品安全负总责；

其他分管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食品安全负直接责任，协助主

要负责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，督促指导分管部门落实食品安全

工作职责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行业领域

的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，其他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的食品安全

工作负具体领导责任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将履行食品安全

“一岗双责”情况，作为年度述职的重要内容。

（二）加强督查督办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健全完善食品安

全党政同责督查机制，明确责任部门，采取专项督查、实地督

查、挂牌督查、暗访督查等形式，督查同级党委、政府有关部

门及下级党委、政府落实食品安全重大决策部署、年度重点工

作和领导同志重要批示及交办事项情况，强化食品安全责任落

实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评议。各级政府要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，

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绩效管理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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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绩考核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考核体系，考核评议结果作为

干部任用选拔、评选先进和奖励惩戒的重要参考。

（四）严肃责任追究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健全食品安全党

政同责的责任追究制，层层压紧压实食品安全责任，对落实食

品安全党政同责不力，未按要求完成食品安全工作目标任务，

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予以通报、约谈。对未能及时发现、整改

消除重大食品安全隐患，造成不良影响，不履行食品安全工作

职责导致本地区发生区域性、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和重特大食

品安全事故，或者在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故中处置不力，造成

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，对党政领导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

理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
各级党委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本意见的贯彻落

实，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，研究具体工作措施，确保落实到位。


